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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

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

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7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

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0

年 7 月 15 日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凡贵先生。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4名，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175,594,643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6.9549％。其

中2名参会关联股东需要对部分议案履行回避表决程序，其他32名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进行表决投票，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1,122,609股，占公司总股

份8.0331%。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1,153,358,17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6.066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为28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236,46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8882％；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31名，其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1,486,19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2576％。 

董事林印孙先生、总经理林峰先生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江西华邦

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先生和雷萌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注：本公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

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3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04％；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66％；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9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238％；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57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4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54％；反对

16,475,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17％；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0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556％；反对

16,475,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254％；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02 发行方式与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3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04％；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66％；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9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238％；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57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14,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919％；反对

16,502,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051％；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77,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5698％；反对

16,502,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411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201,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866％；反对

16,915,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05％；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564,87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2580％；反对

16,915,31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7230％；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33,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524％；反对

16,767,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371％；弃权 2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97,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788％；反对

16,767,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2545％；弃权 2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7％。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4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54％；反对

15,600,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66％；弃权 88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0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556％；反对

15,600,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5464％；弃权 88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81％。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4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54％；反对

15,600,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7566％；弃权 88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00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556％；反对

15,600,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9.5464％；弃权 881,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81％。 

 

2.0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815,2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918％；反对

16,301,3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052％；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178,8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2079％；反对

16,301,3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773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09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3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04％；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66％；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9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238％；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57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631,3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004％；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1966％；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994,9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6238％；反对

16,485,2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357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3,893,7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337％；反对

17,222,86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34％；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57,3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2812％；反对

17,222,8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6997％；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4、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502,6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364％；反对

16,613,9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06％；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866,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2152％；反对

16,613,9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7657％；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5、审议《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16,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440％；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3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6、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16,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440％；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3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7、审议《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8,788,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04％；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9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8、审议《关于与战略投资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8,788,8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704％；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9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16,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440％；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3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10、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16,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440％；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3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11、审议《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4,316,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6440％；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30％；弃权 6,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680,3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6248％；反对

16,799,8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3561％；弃权 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12、审议《关于增加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0,404,9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85％；反对

4,323,7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8％；弃权 86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296,4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5175％；反对

4,323,7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321％；弃权 866,0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5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胡海若先生和雷萌先生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